
从 10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湖北襄阳铁路公安处联
合组成青年志愿者小分队，在
火车站大厅、售票处、出站口、
站台等旅客较多的场所设立青
年志愿者服务岗， 为有需要的
乘客提供服务， 为老弱病残孕
乘客开辟绿色通道。 参与此次
志愿服务的青年民警有 120
人，截至目前，受助乘客达 10
万余人。

贺瑞明 摄

民警志愿者在一线

让非遗“活”下去“动”起来
近年来，云南昆明西山区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勇于创新，在队伍建设、
非遗项目保护传承、宣传展示、精品推出、传
习馆（所）建设的推进及依法规范化管理等
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截至今年 4 月，西山区共有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名录项目近 100 项，代表性传承人
29 人。 其中国家级文化遗产名录 2 项、省级
2 项、市级 13 项、区级 70 余项（部分项目尚
待论证）；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10 人、市级 1
人、区级 22 人。

一针一线一世界。 “学会刺绣，我能绣整
个世界”，滇绣创始人祖玉兰说。

据祖玉兰介绍，“祖氏滇绣”吸收了苏绣
针线的细腻、湘绣色调的和谐、粤绣色彩的
饱满、蜀绣题材的多样，在四大名绣的基础
上，又巧妙地将云南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与
现代艺术元素融合，可以说是刺绣界的“混
血儿”。她的作品《百骏图》长 3.25 米，宽 0.45
米，是目前云南最大的刺绣作品，全卷描绘
上百匹骏马姿态各异，形象逼真，整个作品
汇聚 4000 多个颜色，一根线分 48 丝，用其
中一丝来绣， 且没有一个针脚超过 0.2 毫
米，全卷色彩浓丽，构图复杂，祖玉兰和 3 个
徒弟耗时 1 年零 4 个月才创作完成。

在昆明西山区像祖玉兰一样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还有不少。 徐孝国是生活在昆
明的山东人，祖辈一直在做葫芦雕刻，是当地
市级葫芦文化传承人。 耳濡目染的他也渐渐
有了兴趣，空闲时也跟着爷爷、父亲学手艺。 8
年前，他开始研究怎样将葫芦做成艺术品，最
主要的是想将父辈的技艺继承、延续下去。他
将葫芦的雕刻和彩绘二者巧妙地结合起来，
赋予传统民间葫芦创作以艺术生命， 创作葫
芦作品几千件， 其精湛的技艺及独特的艺术
作品赢得了国内外艺术家的认同。日前，他被
授予西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2014 年 3 月， 西山区文化部门与云南
省文化部门在云南省博物馆、省人大办公楼
联合主办了辖区祖氏滇绣画精品项目展示
推荐活动，并在云南中医学院呈贡校区进行
了“非遗”进校园展示。 非物质文化遗产进
校园是西山区 “非遗” 保护工作的重要创
举，为文化遗产进校园和传承搭建了一个较
好的平台。 （黄榆）

莱西优化提升城镇环境功能
为进一步优化城镇环境， 完善城镇功

能，提升城镇品质，自 7 月 20 日起，莱西市
院上镇开展了镇容镇貌百日综合整治活动。
为确保整治工作有序推进，镇政府专门成立
了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各成员单位
具体任务职责，制定具体方案，层层动员部
署，将整治任务细化分解至个人，为整治活
动的全面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深入开展环卫保洁。 通过增加环卫基础
设施投入，采取提高清扫保洁作业标准和薄
弱环节重点整治相结合的方式，对镇街主次
干道、背街小巷、河道沟渠等进行重点清扫
保洁。 清理镇驻地附近垃圾 400 余方，治理

许村社区污水区域 900 多平方米，清理院上
镇驻地水渠 3 公里，共清理死角垃圾约 2000
方；实行“一日三洒”制度，对镇街 602 省道、
309 国道、 永安路等所有街道进行洒水降
尘，街道空气质量明显提高，环境卫生得到
有效改善。

严厉打击违章行为。各相关部门在取缔
占道经营、清理流动摊点上狠下功夫，落实
巡查制度，加大执法力度，规范取缔占道经
营、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行为 1200 余次，
清理城区各类流动摊贩 800 余人次；组织开
展了煤炭市场联合执法检查， 整治煤炭经
营户 26 户；加大违法建设查处力度，对 207

处未经相关部门批准而私自搭建的违章建
筑依法进行集中拆除，拆除面积达 35987 平
方米。

规范户外广告设置。 严把户外广告设置
关，按照“统一规格、统一标准”的要求，积极
对沿街商铺门头广告进行升级改造，逐步实
现户外广告设置规范化。 整治活动中，共清
理各类“牛皮癣”小广告 5000 余张，拆除规
范 300 余块门头牌匾， 净化了视觉空间，美
化了城镇环境。

开展千人清扫活动。 为进一步改善城镇
面貌，院上镇组织开展了城镇环境卫生“千
人清扫”活动。在“义务清扫日”，组织动员镇
街、11 个社区、103 个村庄的近千名干部群
众参加活动，对公共场所、街巷社区、沿街商
铺的各类堆积物、死角垃圾，进行全面大清
除、大清扫，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环卫意识
与主人翁意识，全民参与城镇管理氛围正在
形成。 （姜慧）

《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

炒信、傍名牌、不兼容，这些不可以有
本报记者 刘洋

“除了对经营者自己产品的虚假宣传外，帮助他
人进行刷单、炒信、删除差评、虚构交易、虚假荣誉等
行为，也将受到严厉查处。像‘网络水军’等不法经营
者将受到严厉的处罚。 ”在 11 月 5 日全国人大常委
会办公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国家工商总局反垄
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局局长杨红灿指出， 审议通
过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将对以上行为进行规制，将
更好地为消费者负责。

此前一天，十二届全国人大三十次会议通过《反
不正当竞争法》。 新《反不正当竞争法》将于 2018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

不得虚假宣传商品销量

电子商务领域的虚假宣传， 甚至是专门组织虚
假交易帮助他人进行虚假宣传以牟取不正当利益的
行为，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 对此，本次
通过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增加规定：一是对虚假宣
传的具体内容予以细化， 明确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
的“销售状况”“用户评价”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
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二是明确经营者不得
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方式， 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

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反不正当竞争法 》在法律责任中明确提出 ，

如果违反上述规定， 对其商品作虚假或引人误解
的商业宣传， 或者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方式帮助
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宣传， 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 ，处 20 万元至 100 万元罚款 ；情节
严重的，处 100 万元至 200 万元罚款，可以吊销营
业执照。 对属于发布虚假广告的， 依照广告法的
规定处罚。

“傍名牌”难钻空子

“傍名牌”是最常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修订后
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经营者不能擅自使用他
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相同或近似
的标识， 不能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域名主体
部分、网站名称、网页等。 不能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
影响的企业名称、社会组织名称和姓名。经营者不得
对其商品性能、功能、质量、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引
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

“傍名牌”常常在“相同或近似”的定义上钻空
子。 对此，分组审议时，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
员李礼辉说：“存在一种可能， 比如使用与他人有一
定影响的企业名称、社会组织的名称、姓名、网站名
称、网页的时候，只要做到近似，在法律上就找不到

处罚的依据。建议将简称、字号、笔名、艺名等加入到
企业名称、社会组织名称和姓名的涵盖范围里。 ”

另外，针对怎么判断“有一定影响”，新法中也
有说明：“需要综合考虑商品的销售时间、 销售区
域、销售金额 、销售对象 、商业宣传以及相关产品
和服务等。 ”

“恶意不兼容”将被遏制

修订后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大亮点，是增
加了对利用互联网技术实施不正当竞争的规制，规
制提到了几种利用网络从事生产经营行为不得实施
的行为， 其中一条是恶意对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
网络产品或者服务实施不兼容。

如何判定什么样的行为是恶意不兼容？ 杨红灿
表示， 互联网技术的特殊性导致了互联网领域的技
术竞争更容易产生权利边界不太清楚的问题。 合法
与非法、竞争与不正当竞争，确实需要在执法过程中
进一步探索和分析。

《反不正当竞争法》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
律体系中的一部重要法律。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
作委员会经济法室副主任杨合庆表示， 这次修订主
要是要适应法律实施 20 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的变化，针对实践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新情况、新问
题，完善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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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召奎

“双十一”来了，各大电商平台之间的竞争愈
演愈烈，这也给一些商家带来了难题。 近日，某服
饰品牌商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希望在
电商平台之间能不站队、不“二选一”。

11 月 6 日， 京东集团创始人刘强东在微头条
上发声，对要求商家“站队”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
称“二选一”是公司无能的表现。

商家：“我们谁的队都不想站”

近年来，每当“双十一”“6·18”网购促销节来
临，都会出现一些大型电商平台出台“二选一”措
施的情况， 即要求商家只能选择在一家电商平台
做促销活动，保证产品只在该平台上售卖，并关闭
在其他平台上的店铺。

今年“6·18”期间，品牌商“二选一”风波曾掀
起一阵风浪。6 月 18 日，微博认证名称为裂帛公司
创始人的汤大风发布声明称申请关闭京东裂帛旗
舰店，原因是京东锁死了裂帛旗舰店包括库存、价
格等在内的所有功能，导致产品超卖。

京东随后反击，称临近“6·18”大促节点，原本
已经参与“京东服装‘6·18’全品类跨店满折”活动

的裂帛，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撤出会场，并将售
价提高至远超于市场售价，为消费者带来了损失，
京东因此关闭裂帛京东旗舰店。

此后， 有 44 家服饰品牌陆续撤离京东平台，
但在某大型电商平台中仍正常开设旗舰店。

对此，分析人士指出，在传统零售业不景气，
很多品牌商线下渠道增速趋缓乃至负增长的背景
下，这些商家突然选择撤出另一家平台，只能理解
为受到了“二选一”的压力。

在“双十一”前几日，某服饰品牌商负责人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从我们角度讲最好这样
做，能够不‘二选一’，能够不去站队。 我们谁的队
都不想站。 ”

另一家服饰品牌商负责人则表示：“如果拒绝
‘二选一’的要求，很多隐性福利将向其他品牌倾
斜，这会挤压我们的生存空间。 ”

消费者：选择权被剥夺了

针对商家被迫 “二选一”的问题，中国电子商
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对《工人日报》记者表示，在
商家极度依赖第三方电商大平台引流的营销模式
下，对于这种被迫“二选一”的做法，众多品牌商虽
心存不满但也无可奈何。

“今年以来，我们注意到，由于线上电商行业
竞争日趋激烈， 屡有传闻称电商平台通过或明或
暗的方式施加压力，逼迫或暗示商家站队，这在零

售电商和物流快递行业尤为明显。 ”曹磊说。
曹磊认为，电商平台每次在举行大促时候，也

应该多尊重商家的选择权，不能让类似强制“拉入
会场”、锁定后台、清空店铺、下架商品之类损害商
家利益的情况出现。

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赵占领律师则对记者表
示，对于商家而言，电商平台是其销售渠道，销售
渠道自然越多越好， 选择哪个渠道是其经营自主
权，“二选一” 限制其销售渠道必然影响其商业利
益。

曹磊指出，电商平台“二选一”策略不仅侵害
其他电商平台以及中小商家的权益， 也间接损害
了消费者的权益。

业内人士指出，消费者在网购时，对同品牌同
种类商品会货比三家。 但是，在“二选一”政策下，
该品牌的商家在全网络只有一家店铺， 这就导致
消费者在商品质量、价格高低、服务质量方面的选
择权被剥夺了。

对此，北京盈科 (杭州 )律师事务所方超强律
师认为，电商平台竞争，不应让消费者遭殃。 商家
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维权应当明确主体，不
能将对电商平台敢怒不敢言的怨气撒在消费者
身上。

法律：遏制“二选一”是共识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李俊慧告诉记者，早在 2015 年 9 月 2 日，国家工
商总局公布的 《网络商品和服务集中促销活动管
理暂行规定》就明确指出，电商平台不得“限制、排
斥平台内的网络集中促销经营者参加其他第三方
交易平台组织的促销活动”。 该规定还指出，电商
平台违反禁令搞“二选一”的，依照反垄断法、反不
正当竞争法的规定查处。

但记者发现，依据反垄断法，要认定电商平台
“二选一”属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客观
上讲有一定的难度。不过，记者注意到，11 月 4 日，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新
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 其中提到了几种利用网
络从事生产经营行为不得实施的行为， 其中一条
就是恶意对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
服务实施不兼容。

值得一提的是，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对
电子商务法草案进行了二审。 二审稿规定，电子商
务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服务协议和交易规则等手
段，对平台内经营者的交易、交易价格等进行不合
理限制或者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

“拥抱电商、多平台合作是大势所趋，遏制电
商平台‘二选一’已是共识，希望电商平台和品牌
商双方能营造一种良好的销售环境。 对于品牌商
来说，一方面要‘站在巨人肩膀上’，依托第三方平
台打开销路。 另一方面还应该‘把鸡蛋放在多个篮
子里’，与多家平台进行合作，以降低平台依赖度
和潜在经营风险。 ”曹磊说。

商家“被站队”呼唤立法升级
“双十一”来了，各大电商平台之间竞争愈演愈烈：有平台要求商家只能选择在一家

平台销售，并关闭在其他平台上的店铺———

本报讯（记者刘友婷）广东深圳交警 10 月份以来对
外卖送餐行业配送非机动车开展统一整治行动。 行动期
间，共查处饿了么、百度、美团、蜂鸟、达达、麦当劳、肯德
基、 必胜客纳管外卖送餐行业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1488
宗。 上述 1488 宗交通违法驾驶人数据已传送至各外卖
配送企业，并要求各企业按照纳管方案，在公司管理平
台内对上述涉及交通违法的驾驶人停驶、停工一周。

深圳交警将各外卖送餐企业 10 月份的违法查处
数据及同一时间段多次违法数据进行对比， 共比对出
两次被查处的名单有 86 宗，并要求各企业按照纳管方
案， 在本公司管理平台内对上述涉及交通违法的驾驶
人纳入红名单，停驶、停工一个月。 比对出 3 次被查处
的名单有 4 宗，要求各企业按照纳管方案，在本公司管
理平台内对上述涉及交通违法的驾驶人纳入黑名单，
一年内各网络送餐企业均不得聘用上述员工。

深圳交警相关负责人表示，各辖区大队将安排宣传
民警到各外卖配送企业开展交通安全知识培训，检查企
业交通安全监管台账，严格落实车辆驾驶人员接受交通
安全培训，通过星级用户考试。 对于已产生交通违法的
外卖驾驶人，所属外卖送餐企业要监督违法当事人在一
周内将所有交通违法行为处理完毕，严格落实黄名单停
驶一周、红名单停驶一个月、黑名单除名的管理措施。

深圳上交通违法红名单
外卖小哥将停工一个月

本报讯（记者吴铎思 通讯员郑冬梅）在高尔夫球场，
顾客打球后猝死，谁来担责？ 近日，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
院对这样一起案件作出一审判决， 认为被告高尔夫球场
公司应该承担 10%的赔偿责任， 即支付 9 万多元赔偿金
给死者的家属，和 8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2016 年 3 月 8 日， 沈某在高尔夫球场打球结束，
返回会所的途中突然倒地。沈某倒地约 6 分钟后，高尔
夫球场公司施救人员乘车赶至案发现场， 并采取现场
持续性施救措施，并立即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救护车
赶到现场抢救，病情判断为现场死亡。 之后，沈某被送
往医院，经诊断，沈某为猝死。

事发后，沈某的家属与高尔夫球场公司协商未果，
将该公司告上法庭。原告认为，受害人沈某在被告处打
球期间突然死亡，被告公司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要求
被告公司承担 40%赔偿责任，即赔偿 36 万多元，并支
付精神抚慰金 6 万元。被告高尔夫球场公司答辩说，沈
某系猝死，其死亡结果系因自身身体情况造成。高尔夫
球场已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不存在过错。

近日，海沧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判决指出，高尔
夫球场依法对其经营范围内的人身及财产安全负有安
全保障义务。 此案中，事发后，高尔夫球场的急救未能
立即展开，高尔夫球场除医护人员张某外，其他员工无
人能采取任何救援措施。另外，该球场没有设置专门的
救助站，医护人员也仅配备了张某一人，此人亦同时从
事球童工作。因此，可以认定高尔夫球场公司未能尽到
其合理的救助义务，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男子打高尔夫球后猝死
球场未合理救助被判担责


